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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﹒

四

近
十
年
來
勞
改
隊
相
當
重
視
犯
人
學
習
生
產
技
術

'

這
無
疑
是
勞
改
生
產
進
一
步
發
展
所
必
需

。

勞
改
隊

的
犯
人
中
，

專
業
技
術
人
員
都

被
重
視
和
利
用
。
一
九
六
五
年

北
京
團
河
農
場
曾
有
兩
名
被
勞
動
教
養
的
反
革

命
右
派
分
子
(
二
者
均
姓
劉

，

分
別
畢
業
於
上
海
市
聖
約
翰
大
學
和
美
國
哥
倫
比
亞
大
學
)
，
被
「
請
」
到
北
京

市
公
安
學
校
教
授
英
語

。

第
六
節

勞
改
企
業
在
中
共
國
民
經
濟
體
系
中
的
地
位

中
共
並
不
隱

瞞
強
迫
犯
人
勞
動

，

它
所
頒
布
的
法
令

.. 

「...... 

為
了
懲
罰
一
切
反
革
命
犯
及
其
他
刑
事
犯

，

並
且
強
迫

他
們
在
勞
動
中
改
造
自
己

....

.. 
」
(
「
勞
動
改
造
條
例
」
'
第
一
條
)

。
又
規
定
.. 
「
被
判
處
有
期
徒
刑
，

無
期
徒
刑
的
犯
罪
分
子

，

在
監
獄
或
其
他
勞
動
改
造
場
所
執
行
。
凡
有
勞
動
能
力
的
實
行
勞
動
改
造

。
」
(
中
華

人
民
共
和
國
「
刑
法
」
第
四
十
一
條
)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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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共
一
方
面
按
共
產
主
義
學
說
宣
揚
「
勞
動
最
光
榮
」

'

「
勞
動
創
造
世
界
」
'
「
工
人
，

農
民
是
勞
動
階

級
」
'

男
一
方
面
又
以

「勞
動
」
來
「
懲
罰

」
和

「改
造
」
他
們
認
為
的
「
反
革
命
犯
和
其
他
犯
罪
分
子
」
'
這

亦
反
映
了
中
共
政
權
的
虛
偽
性

。

「勞
動
改
造
條
例
」
中
第
三
十
條

•. 

「
勞
動
改
造
生
產
，

應
當
為
國
家
經
濟
建
設
服
務

，

應
當
列
入
國
家

生
產
建
設
總
計

畫
之
內

。
」
又
有
第
三
十
五
條

•• 

「.....

. 
按
照
各
地
區
的
犯
人
多

少

，
生
產
情
況
和
國
家
建
設

需
要
，

擬
定
犯
人
勞
動
力
的
調
遣
計
畫

...... 

統
一
調
遣
...... 

」

勞
改
隊
的
低
償
，
馴
服

，

強
制
，

高
效
的
勞
動
力
大
軍
在
中
共
的

「社
會
主
義
建
設
」
中
扮
演
了
重
要
的

角
色
。
勞
改
企
業
生
產
的
價
值
在

中

共
的
國
民
經
濟
體
系
中
占
有
相
當
重
要
的
比
例
。

按
照
規
定
，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的
勞
改
隊
都
有
兩
個
不
同
的
名
稱

﹒
.

在
公
安
，

司
法
系
統
內

，

它
們
是
×
×

監
獄
.
，

×
×

勞
動
教
養
所

﹒
，
第
×

勞
改
總
隊

×
×

支
隊
×
×

大
隊
﹒
'

×
×

少
年
犯
管
教
所

﹒
，

第
×

勞
改
總
隊

×

支
隊
×

×
就
業
大
隊

。

而
在
這
個
系
統
外

，

面
向
社
會

，

它
們
又
有
「
生
產
單
位
的
命
名

，

根
據
生
產
類
型
確

定
」
@
。
如
×
×

農
場

﹒
'
×
×

煤
礦
.
，
×

×

鋼
鐵
廠
﹒
'
×
×

電
焊
機
廠

.
，

×
×

風
動
工
具
廠
﹒

'
×
×

磚
瓦

廠
.
，
×
×

化
工
廠
﹒
'
×
×

日
用
化
工
廠

.
，
×
×

茶
場
﹒
'
×
×

工
程
建
築
公
司
等
等

。

兩
種
名
稱
，
前
者
對
內
，

後
者
對
外
。

除
了
少
數
城
市
的
監
獄
及
勞
動
教
養
所
掛
牌
公
開
其
監
獄
名
稱
或
勞
動
教
養
所
名
稱
外

，

絕
大
部

分
勞
改
隊

掛
牌
為
其
企
業
名
稱

，

從
外
表
看
血
二
般
社
會
上
的
工
廠

，

農
場
，
礦
山
企
業
沒
有
區
別

。

(
見
附
錄

四
照
片
.. 

湖
北
省
襄
陽
機
床
廠

，

即

廿
同
(V
i
s-
叮

.
，
山
東
省
生
建
摩
托
車
發
動
機
廠

'
?
同
們
l

N
Hi
O印
)
中
共

聲
稱
勞
改
業
為
「
特
殊
性
質
的
國
營
企
業
。
其
特
殊
性
主
要
表
現
在
它
雖
然
是
專
政
機
關

，

但
又
具
有
國
營
企

業
的
屬
性

，

它
必
須
貫
徹
『
改
造
第
一

，

生
產
第
二

』
的
方
針
。

企
業
勞
動
力
都
由
罪
犯
擔
任

，

在
其
他
方
面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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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與
同
類
國
營
企
業
有
許
多
相
同
的
地
方
」

@
'

勞
改
企
業
同
樣
有
完
整
的
生
產
計
畫
，
財
務
制
度
，
工
資
福

利
制
度
...... 

所
有
勞
改
企
業
由
公
安

l
|

司
法
部
門
絕
對
控
制
，
同
時
又
納
入
政
府
相
應
的
生
產
部
門
中
統
一

領
導
。中

共
的
勞
改
企
業
構
成
了
一
個
巨
大
的
農
業
，
工
業
，
交
通
運
輸
，
工
程
建
設
的
生
產
體
系
。
這
個
生
產

體
系
以
計
畫
生
產
，
商
品
交
換
，
原
料
分
配
，
進
出
口
貿
易
等
方
式
積
極
地
參
預
中
共
的
「
社
會
主
義
建
設
」

。

近
四
十
年
來
，
許
多
重
大
的
「
社
會
主
義
經
濟
建
設
項
目
」
都
有
大
量
勞
改
隊
的
參
加
，
例
如

.. 

准
河
流
域
水
利
工
程
(
五
十
年
代
)

黑
龍
江
流
域
北
大
荒
開
發
工
程
(
五
十
|
六
十
年
代
)

蘇
北
排
灌
總
渠
水
利
工
程
(
五
十
年
代
)

新
疆
公
路
系
統
及
農
業
開
發
工
程
(
五
十

|
八

十
年
代
)

青
海
省
公
路
系
統
及
農
業
開
發
工
程
(
五
十

|
八

十
年
代
)

山
西
省
若
干
煤
礦
工
程
(
晉
浦
山
，
蔭
營
，
辛
置

，

陽
方
口
...... 

)
(
五
十
|
八
十
年
代
)

內
蒙
古
集
二
鐵
路
工
程
(
集
寧
市
|
二
連
浩
特
)
(
五
十
年
代
)

包
蘭
鐵
路
工
程
(
內
蒙
古
自
治
區
包
頭
市

|

甘
肅
省
蘭
州
市
)
(
五
十
年
代
)

成
渝
鐵
路
工
程
(
四
川
省
成
都
市
|
重
慶
市
)
(
五
十
年
代
)

蘭
青
鐵
路
工
程
(
甘
肅
省
蘭
州
市
上
育
海
省
西
寧
市
)
(
六
十
年
代
)

成
昆
鐵
路
工
程
(
四
川
省
成
都
市
|
雲
南
省
見
明
市
)
(
五
十
年
代
)

寶
成
鐵
路
工
程
(
俠
西
省
寶
雞
市

|

四
川
省
成
都
市
)
(
五
十
年
代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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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等
。

目
前
，
無
法
準
確
統
計
勞
改
企
業
在
中
共
國
民
經
濟
生
產
總
值
中
占
多
少
分
額
。
但
由
以
下
幾
項
分
析
中

提
供
一
些
側
面
，
可
以
幫
助
了
解
勞
改
企
業
給
中
共
國
民
經
濟
帶
來
的
經
濟
利
益
。

勞
改
企
業
|
|
特
殊
的
國
營
企
業

，
不
論
是
工
廠
，
礦
山
，
或
農
場
都
是
全
民
所
有
制
的
國

營
企
業
。
同

其
他
國
營
企
業
一
樣
，
編
制
在
中
共
政
府
各
部
門
之
中

。

唯
一
不
同
之
處
是
勞
改
企
業
中
的
勞
動
者
是
勞
改
或

勞
教
犯
及
就
業
人
員
，
企
業
管
理
人
員
則
是
公
安
，
司
法
人
員
。

中
共
國
營
企
業
中
的
職
工
年
平
均
工
資
為
一
千
三
百
二
十
九
元
(
人
民
幣
。
一
九
八
六
年

。
下
同
)

@
。

在
勞
改
企
業
中
，
勞
動
改
造
犯
人
無
工
資

，
僅
有
由
獄
方
提

供
的
監
房
，
囚
衣

，
限
定
的
食
物
等
最
低
生
活
費

用
。
按
金
額
估
算
，
約
為
社
會
職
工
工
資
收
入
的
百
分
之
二
十

﹒
'

勞
動
教
養
犯
人
的
工
資
收
入
約
為
社
會
職
工

工
資
收
入
的
百
分
之
三
十
。
(
詳
見
第
三
章
)
。
就
業
人
員
工
資
收
入
約
為
社
會
職
工
工
資
的
百
分
之
六
十
。
(
詳

見
第
四
章
)
簡
略
估
算

.. 

「
三
類
人
昌
己
的
平
均
工
資
收
入
約
為
社
會
職
工
工
資
收
入
的
百
分
之
四
十
左
右
。

以
年
平
均
收
入
一
干
三
百
二
十
九
元
計

，
即
這
類
「
特
殊
國
營
企
業
」
中
的
職
工
(
三
類
人
員
)
每
年
每
人
平

均
少
支
付
工
資
八
百
元
左
右
。
若
以
「
三
類
人
員
」
總
數
一
千
六
至
兩
千
萬
人
計
，
中
共
僅
在
工
資
支
付
這
個

項
目
下

，
掠
奪
了
一
百
二
十
八
至
一
百
六
十
億
元
之
巨
。

可
以
供
參
考
的
是
.. 

中
共
政
權
一
九
八
七
年
的
國
防
預
算
開
支
為
二
百
億
零
二
千
萬
元

。

雖
然
無
法
得
到
勞
改
企
業
總
產
值
的
數
字
，
但
下
列
一
些
具
體
數
字
及
資
料
可
供

參
考
.. 

H

「...... 

江
蘇
省
兩
勞
系
統
(
按

:

即
勞
改
、
勞
教
企
業
)

...... 

去
年
(
按

:
即

一
九
八
五
年
)
工
農
業

總
產
值
超
過
了
兩
億
四
千
七
百
萬
元

，
利
潤
超
過
三
千
萬
元
，
均
比
前
一
年
增
長
十
五
%
以
上

...... 

」
(
摘
自
「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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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日
報
」
一
九
八
六
年
三
月
二
十
六
日
)

口
「
山
西
省
勞
改
單
位
...... 

去
年
(
一
九
八
三
年
)
年
底
實
現
利
潤
比
一
九
八
二
年
增
長
十
七

﹒
四
五
%
'

上
繳
財
政
利
潤
達
一
千
萬
元

.. 

工
業
總
產
值
實
際
完
成
了
二
億
元
(
按

:

未
包
括
農
業
性
勞
改
單
位
)
，
比
一

九
八
二
年
增
長
四

﹒

二
五
%

'

農
業
也
比
計
畫
增
長
了
十
四

﹒

二
三
%
。
」
「
這
些
(
勞
改
)
企
業
列
入
(
全
省
)

全
年
計
畫
的
+
五
種
主
要
產
品

，

原
煤

，
機
製
磚
，

空
壓
機

，

低
壓
閥
門
都
有
大
幅
度
超
產
。
」
(
摘
自
「
法
制

日
報
」
一
九
八
四
年
四
月
十
六
日
)

的
北
京
市
勞
改
局
局
長
魏
相
如
著
文
說

.. 

「
北
京
市
的
勞
改
工
作
，
在
全
國
是
建
立
較
早
的

..... 

三
十
多

年
來...... 

取
得
了
大
量
的
物
質
成
果
，
創
造
工
農
業
總
產
值
二
十
三
億
多
元

...... 

」
「...... 

北
京
市
監
獄
生
產
的

『
金
雙
馬
』
牌
尼
龍
襪
，
不
僅
深
受
國
內
顧
客
歡
迎
，
而
且
曾

經
打
入
國
際
市
場

.
，
清
河
機
械
廠
是
全
國
第
一

家
電
瓶
車
生
產
專
業
廠

，

產
品
行
銷
全
國
，

團
河
農
場
的
玫
瑰
香
葡
萄
，
清
河
農
場
的
對
蝦
等

...... 

」
(
摘
自
「
法

制
建
設
」
'

一
九
八
八
年
二
月
)

個
福
建
省
司
法
廳
廳
長
陳
振
亮
著
文
說

.. 

「
福
建
省...... 

勞
改
，

勞
教
從
偏
重
農
業
轉
為
質
工
農
全
面
發

展
，

總
產
值
從
一
九
八
二
年
的
一
千
三
百
六
十
一
萬
元
增
加
到
一
九
八
七
年
的
四
千
二
百
五
十
萬
元
。
從
虧
損

一
百
六
十
四
萬
元
到
盈
利
四
百
零
五
萬
元

...... 

」
(
摘
自
「
法
制
建
設
」
一
九
八
八
年
三
月
)

因
「
廣
東
省
勞
改
系
統
工
農
業
總
產
值
自
一
九
六
一
年
以
來
，
首
次
突
破
億
元
大
關

...... 

一
九
八
八
年
全

省
勞
改
工
農
業
總
產
值
實
現
一
、
五
五
七
三
億
元
，
比
上
年
增
長
三
十
三

﹒

七
%
...... 

」
(
摘
自
「
法
制
日
報

」

一
九
八
九
年
五
月
二
十
九
日
)

的
「...... 

(
湖
北
省
)
荊
州
監
獄
(
該
監
獄
又
名
新
生
染
織
廠

，

關
押
重
刑
犯
為
主

，

F
月
h
l

S
l
N
∞
)
，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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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八
六
年
至
一
九
八
八
年
三
年
統
計

，

實
現
工
業
總
產
值
六
千
二
百
二
十
三
萬
元

，..
.... 
產
品
已
暢
銷
一
些
國

家
和
地
區

，

為
國
家
創
灌
八
百
四
十
九
萬
美
元
。
」
(
摘
自
「
法
制
建
設
」
一
九
八
九
年
一
月
)

的
「
(
上
海
市
)
華
東
電
焊
機
廠
是
個
勞
改
企
業
(

戶
間
們
也

l
O吋
)
(
一
九
八
五
年
)
一
至
十
一
月

，

該
廠
完

成
產
值
三
千
二
百
二
十
四
萬
元

，

上
繳
國
家
利
潤
一
千
四
百
五
十
六
萬
元
。
」
(
摘
自
「
法
制
日
報
」
一
九
八
六

年
二
月
八
日
)

的
「
(
遼
寧
省
)
瓦
房
店
勞
改
支
隊
(
們
同
(Ul
M
吋
H
N
)
.....

. 

囚
禁
二
干
多
犯
人

... 

一
九
八
八
年
完
成
工
業
總
產

值
二
干
七
百
二
十
三
萬
元

，

實
現
利
潤
七
百
零
六
萬
元

，

銷
售
總
額
四
千
七
百
七
十
七
萬
元
。
自
一
九
五
二
年

以
來
每
年

增
長
十
三
%

，

機
械
產
品
出
口
東
南
亞
國
家

，

評
為
國
家
二
級
企
業
。
」
(

摘
自
「
法

制
日
報
」
一
九

八
九
年
十
月
五
日
)

例
中
共
司
法
部
副
部
長
金
鑒
在
一
九
八
八
年
十
二
月
七
日
全
國
勞
改
勞
教
工
作
會
議
上
說

.. 

「....
.. 
近
五

年
來
，

各
地
勞
改

，

勞
教
單
位
先
後
改
建

，

擴
建
和
新
建
中
小
型
生
產
項
目
七
百
多
個

，

其
中
半
數
以
上
已
建

成
投
產
。
去
年
固
定
資
產
淨
值
比
一
九
八
三
年
增
長
一
點
五
倍

，

去
年
工
農
業
總
產
值
比
一
九
八
三
年
增
長
五

十
六
%
。
勞
改

，

勞
教
企
業
中

，

已
有
三
十
多
種
產
品
獲
國
家
優
質
產
品
獎

，

有
三
百
五
十
國
種
產
品
被
評
為

省
，

部
級
優
質
產
品

，

有
八
家
企
業
被
評
為
國
家
二
級
企
業

，

有
六
十
多
家
企
業
被
評
為
省
級
先
進
企
業
。
」

@ 

64 

卅
一
九
八
三
年
統
計
.. 

勞
改
企
業
的
工
業
產
品
共
有
二
百
多
種

，

輕
重
工
業
產
品
都
有

.. 

如
金
屬
產
品
有

鉛
'
錚
'

錫
，

金
，

銅
'

汞
等
，

礦
業
產
品
有
煤

，

鐵
，

硫
'

磷
等
，

機
電
產
品
有
汽
車

，

機
床
，

電
氣
元
件
，

電
子
儀
器

，

化
工
產
品
有

化
肥
，

硫
黃
，

再
生
膠
'
化
工
原
料

，

輕
工
產
品
有
棉
布

，

風
扇
，

皮
鞋

，

服
裝
等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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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
業
產
品
有
二
十
多
種
，
主
要
為
糧

一旦
，
油
料
，
茶
葉
，
水
果
，
肉
禽
等

。

一
九
八
三
年
中
，
全
國
勞
改
隊
共

生
產
了
原
煤
一
千
二
百
多
萬
噸
，
各
類
機
床
六
千
多
台
，
工
農
業
用
褒
六
千
多
台
，
鋒
一
萬
六
千
噸
，
汞
二
百

多
噸
(
占
全
國
產
量
五
分
之
一
)
，
石
棉
二
萬
五
千
噸
(
占
全
國
總
產
量
四
分
之
一
)

。
鑄
鋼
管
件
一
萬
六
千
多

噸
，
糧
食
十
多
億
斤
，
茶
葉
二
千
四
百
萬
斤
(
占
全
國
總
產
量
三
分
之
一
)

@
。

誠
如
一
位
中
共
司
法
系
統
學
者
所
說
「
四
十
年
來
，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的
勞
改
生
產
已
從
主
要
從
事
水
利
，

築
路
，

墾
荒
，
開
礦
和
造
屋
和
體
力
勞
動
，
手
工
業
勞
動
發
展
到
輕
，
重
工
業
的
多
種
行
業
，
機
械
化
，
自
動

化
作
業
水
平
不
斷
提
高
。
一
些
產
品
獲
得
國
家
銀
質
獎
章
和
遠
銷
國
際
市
場
」
。
這
種
情
況
可
以
在

〈
附
錄
三
〉

中
得
到
更
進
一
步
的
了
解

。
附
錄
三
是
採
用
美
國
商
務
部
的
分
類
方
法

，
共
將
商
品
分
列
為
九
十
九
類
，
按
目

前
資
料
研
究
，
其
中
除
三
十
五
類
商
品
目
前
尚
無
資
料
可
資
證
明
外
，
其
他
的
六
十
四
類
商
品
，
都
有
勞
改
企

業
相
應
的
產
品
。

從
來
沒
有
在
一
個
國
家
，
從
來
不
曾
在
中
外
歷
史
上
，
見
到
一
個
監
獄
系
統
成
為
一
個
完
整
的
社
會
生
產

體
系
，
如
此
有
計
畫
的
，
系
統
的
，
不
可
分
割
的
結
合
在
整
體
國
民
經
濟
生
產
系
統
之
中
。

由
此
可
見
，
勞
改
隊

|
|
1

勞
改
生
產
，
不
僅
在
政
治
上

，

從
中
共
統
治
上
是
必
需
的
，
而
且

，

在
經
濟
上

亦
成
為
社
會
主
義
的
不
可
割
捨
的
部
分
。
可
見
，
如
果
從
人
權
人
道
的
立
場
要
求
廢
除
勞
改
隊
，
這
不
僅
將
被

中
共
專
制
政
體
從
統
治
需
要
予
以
否
決
，
而
且
從
經
濟
角
度
亦
難
被
接
受
。

+
+
占

----R 

解

@
中
華
人

民
共
和
國
公
安
法
規
灌
綴
，
一
九
五

0

至
一
九
七
九
年
，
第
一
百
九
十
五
|
二
百

O
六
頁

。

法
律
出
版
社
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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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八
0
年
，
北
京

。

@
同
上

。

第
二
百

O
七
頁

@
向
上

。

第
二
百

O

九
|
二
百
一
十
一
頁

。

@

《
毛
澤
采
選
集

》
第
四
卷

.. 

〈關
於
正
確
處
理
人
民
內
﹒
部
矛
盾
的
問
題

〉
，
第
三
百
九
十
三
頁

。

一
九
五
七
年
二
月
二

十
七
日

。

北
主
水
。

@
向
前
，
第
三
百
六
十
三
頁

。

@
向
前
，
第
三
百
七
十
一
頁

。

@

《
鄭
小
平
選
集

》.. 

〈
堅
持
四
項
基
本
原
則
〉
，
第
八
十
七
頁

。

一
九
七
九
年
三
月
三
十
日
，
北
京

。

@
同
前
，
第
九
十
二
頁

。

@

《
列
寧
全
集

》
，
第
二
十
八
頁
，
第
二
百
一
十
八
頁
，
北
京

。

@
「
土
地
改
革
」
;
土
地
所
有
權
重
新
分
配
的
革
命
性
群
眾
運
動
，
中
共
於
一
九
五

0

年
在
全
中
國
大
陸
全
面
展
開

。

作
者

。

@
「
鎮
壓
反
革
命
」
;
中
共
於
一
九
五

0

至
一
九
五
二
年
在
中
國
大
陸
展
開
鎮
壓
國
民
黨
政
權
及
各
地
方
勢
力
遺
留
下
來

的
軍
政
人
員
的
運
動
，
以
反
革
命
分
子
整
肅

。

作
者
。

@
中
共
的
「
群
眾
運
動
方
式
」
錢
害
人
民
的
事
例
經
多
，
但
多
來
自

A
F、
被
害
者
或
其
家
屬
，
或
旁
觀
者
，
中
共
政
權
往

往
將
這
些
文
章
，
及
證
詞
，
污
之
為

「
階
級
敵
人
」
的
「
別
有
用
心
」

。

今
摘
錄
一
段
文
字
供
讀
者
參
考

•. 

「
(
土
地
改
革
中
)
河
北
省
平
谷
縣
(
今
創
為
北
京
市
)
一
個
小
屯
(
村
)

里
的

『革
命
』
景
觀
.. 

九
月
的
一
個
黃
昏
，

一
位
曾
為
共
產
黨
效
力
但
人
緣
很
差
的
老
村
長
，
五
花
大
綁
懸
不
在
木
杆
上
，
他
亂
竣
亂
鼠
，
口
嚼
血
沫
，

h
e向
喊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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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克
拉
啊
寬
枉
啊
!
﹒

」
鄉
親
們
毫
不
動
容

。

他
們
依
照
古
老
家
族
的
透
風
，
將
黃
豆
粒
扔
進
土
台
上
的
大
瓷
碗

﹒中
，

當
喝
票
人
用
異
樣
的
噪
音
宣
布

『票
』
數
超
過
一
半
時
，
行
刑
手
舉
起
裝
滿
火
藥
的
統
梭
，
老
村
長
在
淒
味
中
流
出

五
顏
六
色
的
腸
子

。

另
一
個
掏
綁
在
木
樁
土
的
大
壯
漢
沒
有
立
即
死
去

。

一
幫
被
發
動
來
投
身
革
命
的
小
學
生
跑
來

圍
觀
，
他
們
被
大
人
們
悠
恩
看
鼓
動
看
激
勵
，
看
，
用
錐
子
，
剪
子
，
小
刀
，
鐵
釘
，
一
下
下
的
在
壯
漢

，身
上
戳
眼
，

掏
洞
，
割
肉
，
再
往
傷
口
上
糊
泥
巴

。

一
個
男
孩
手
舞
足
蹈
，
像
剪
樹
葉

一
樣
剪
掉
了
罪
犯
的
兩
條
耳
廓

。

據
v丸
，

那
個
壯
漢
的
全
部
罪
惡
是
查
出
了
祖
父
那
草
曾
經
雇
過
一
個
長
工
，
依
照
政
策
精
神
，
這
位
片
瓦
皆
無
的
貧
農
改
釗

酋
呵
地
主
，
一
夜
之
問
變
成
敵
人

...... 

平
谷
縣
土
改
擴
大
化
的
表
況

.. 

亂
打
亂
殺
，
荒
蕪
土
地
，
配
給
婚
姻

...

... 

一
位

戰
士
的
母
親
喪
夫
守
寡
，
在
(
土
改
)
運
動
中
被
強
行
配
給
一
位
雇
農

...... 

」

這
段
文
字
摘
自
題
為

「大
勢

」
的
文
章
中
，
該
文
的
事
實
見
證
人
是
趙
昭

一
九
四
七
年
任
中
共
河
北
省
軍
分
區

政
治
部
副
主
任
，
一
九
八
八
年
一
月
，
由
空
軍
後
勤
部
政
委
調
任
南
京
空
軍
政
治
委
員

。

至
今
少
將
軍
銜

。

@

《
董
必
武
政
治
法
律
文
集

》
，
第
五
百
一
十
八
頁

。

北
京

。

@

「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勞
動
改
造
條
例
草
案
說
明
」
'
蘿
塢
卿
，
一
九
五
四
年
八
月
二
十
六
日
，
在
第
二
百
二
十
二
次
政

務
會
議
上
的
報
告
，
北
京

。

@

「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勞
動
改
造
條
例
」
，
第
八
條

。

一
九
五
四
年
八
月
二
十
六
日

。

@
同
前
，
第
九
條

。

第 一章

@
同
前
，
第
十
一
條

。

@
同
前
，
第
二
十
三
條

。

@

「
勞
動
教
養
試
行
辦
法
」
第
七
條

。

中
共
公
安
部
內
部
文
件
，
一
九
八
二
年
一
月
二
十
一
日

。

北
京

。

6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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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「
國
務
院
關
於
、
勞
動
教
桑
的
補
充
規
定
」
，
中
共
公
開
文
件
，
一
九
七
九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九
日
，
北
京

。

@

《
中
國
統
計
年
鑒

》

一
九
八
七
年
，
北
京

。

中
國
統
計
出
版
社

。

@
同
@
，
第
八
條

。

@
同
@
，
第
七
條

。

@

「勞
動
教
發
」
'

「勞
動
教
養
的
補
充
規
定
」
'
見
第
一
章
概
述
部
分

。

@

「勞
動
教
養
」
'
，
第
二
款

。

中
共
公
開
文
件
，
一
九
五
七
年
八
月
三
日
，
北
京

。

@

《
勞
教
工
作

》
第
六
十
六
頁

。

中
共
公
安
部
內

L郁
文
件
，
一
九
八
三
年
，
北
京

。

@

《
撤
銷
勞
動
教
養
管
理
委
員
會
不

A
萃
，
董
春
江

o

法
制
日
報
，
一
九
八
七
年
八
月
十
日

。

@

《
試
論
建
立
勞
改
科
學
的
必
要
性
及
其
研
究
對
象

》
，
法
學
研
究
，
北
京
，
一
九
八
五
年
第
一
期
，
第
五
十
八
頁

。

@

《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刑
法

》
，
公
安
法
規
瀝
-
鱗
，
一
九
五
0
年
|
一
九
七
九
年
，
群
眾
出
版
社
，
第
十
八
頁
，
第
十
九

條
，
北
京

。

@

「中
共
中
央

國
務
院
關
於
在
無
產
階
級
文
化
大
革
命
中
加
鐵
公
安
工
作
的
若
干
規
定

」
，
中
發
(
訂
)
十
九
號
文

件
，
由
中
共
中
央
，
商
務
院
在
一
九
六
七
年
一
月
十
三
日
發
布
，
簡
稱

「公
安
六
條
」
，
全
文
有
六
條
，
其
中
第
二
條

「
凡
是
投
寄
反
革
命
匿
名
信
，
秘
密
或
公
開
張
貼
，
散
發
反
革
命
傳
單
，
寫
反
動
標
語
，
喊
反
動
口
號
，
以

攻
擊
誣
錢
偉
大
領
袖
毛
主
席
和
他
的
親
密
戰
友
林
彪
同
志
的
都
是
見
行
反
革
命
行
為
，
應
當
依
法
懲
辦

。

」

如
下.. 

@

《
毛
澤
東
選
集

》
第
二
卷
，
第
五
百
三
十
五
頁
，

「
戰
爭
與
戰
略
問
題

」
'
一
九
三
八
年
十
一
月
十
六
日

。

@

《
勞
改
工
作

》
第
八
十
七
頁

中
共
公
安
機
關
內
-
一
部
發
行
，
一
九
八
五
年
，
北
京

。

@

《
勞
改
工
作

》
第
六
十
三
頁

中
共
公
安
機
關
內
部
發
行
，
一
九
八
五
年
，
北
京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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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「
勞
動
教
養
試
行
辦
法
」
第
五
十
七
條
，
中
共
國
務
院
，
國
發
(
一
九
八
二
)

十
七
號
文
件
，

一
九
八
二
年

一
月
二

十
一
日

。

@
同
前

。

@

「
法
制
日
報
」
第
三
版
，
一
九
八
八
年
四
月
十
八
日
，
北
京

。

@
同
前

。

@

「
勞
動
改
造
條
例
」
第
七
十
二
條
，
一
九
五
四
年
九
月
七
日
，
北
京

。

@

《
勞
改
工
作

》
第
八
十
九
頁
|
|
中
共
公
安
機
關
內
部
發
行
，
一
九
八
五
年
﹒
北
京

。

@
同
前
，
第
四
十
八
頁

。

@

《
罪
犯
改
造
手
冊

》
第
一
百
三
十
三
頁
，
中
共
司
法
部
勞
改
局
審
定
，
一
九
八
六
年

。

@

「
勞
動
改
造
條
例
」
第
五
十
二
條

。

@

「
勞
動
改
造
條
例
」
第
三
十
條

。

@

「
勞
動
教
養
試
行
辦
法
」
第
五
條

。

@

「
勞
動
改
造
條
例
」
第
三
十
一
條

。

@

「
勞
動
改
造
條
例
」
第
三
十
二
條

。

@

「
勞
動
教
接
試
行
辦
法
」
，
第
七
條

。

關
於
勞
改
企
業
的
命
名
，
據
了
解
中
共
有
一
內
﹒
部
文
件

國
發
(
一
九
八
二
)
十
七
號
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，

一
九
八
二
年
一
月
二
十
一
日

涉
及
這
個
問
題
，
但
作
者
未
能
蒐
集
到
此
內
部
又
件

。

@

《
報
刊
資
料
選
編

》
:
中
國
人
民
大
學
書
報
資
料
中
心
，
北
京
，
一
九
八
七
年
六
月
，
第
一
百
二
十
二
頁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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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《
中
國
統
計
年
鎧

》
(
一
九
八
七
年
)
，
中
國

﹒統
計
出
版
社
，
北
京

。

@

「
人
民
日
報

」
前
/
4

/

泊
，

北
京

。

@

《
勞
動
改
造
罪
犯
的
理
論
與
實
踐

》
，
第
二
百
六
十
八
頁
，
法
律
出
版
社

，

一
九
八
七
年
，
北
京

。




